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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届会议 

 
 

请求在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两个补充分项 
 
 

任命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 
 

任命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 
 
 

秘书长的说明 
 
 

1. 大会在 2007 年 12 月 22 日关于联合国内部司法的第 62/228 号决议中，决定

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设立一个由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组成的两级

正式内部司法系统，联合国争议法庭最初由三名全职法官以及两名半职法官组

成，联合国上诉法庭由七名法官组成。大会还决定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

法庭的法官应当由大会根据内部司法理事会的建议任命。 

2. 鉴于新的内部司法系统将于 2009 年 1 月 1 日生效，为了便利对法官的任命，

秘书长谨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，请求在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题为“任命各

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,并作出其他任命”的项目
1
 内分别列入两个题为“任命

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”和“任命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”的补充分项。 

3. 考虑到这两个分项的性质，秘书长还请求直接由全体会议对其进行审议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1
 大会第六十三届常会临时议程项目 107（A/63/150）。 


